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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制设备 术语》（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 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发 2023【64】号）进行修订，项目计划号 20232748-T-469，项目名称“轧制设

备术语”，项目周期 16 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本标准起草工作组于 2024 年 1 月 3 日成立。工作组按照

要求，提出了本标准编制原则、编写方法及项目的进度安排。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可操作性，提高本标准的编制质量和水平，工作组对轧制领域的技术现状与发展情况

进行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内外的技术资料，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

查证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在此基础上编制出《轧制设备术语》草案工作组讨论稿，

并组织有关专家对标准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多次研讨，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形成了标准征求

意见稿，经主要起草单位审核后报标委会秘书处。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一重集团

（大连）工程技术公司、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和解决的问题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和 GB/T 20001.1-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术语标准》等标准进行编写。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界定了轧制领域及轧制设备的通用术语及其定义。 

与 GB/T33223-2016《轧制设备  术语》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a） 更改了标准名称，取消了空格； 

b）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 

c）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d）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e） 增加了10项术语及其定义，即：热连轧（见4.1.3）、冷连轧（见4.1.6）、单机

架可逆式冷轧机（见6.7.4）、步进式冷床（见16.2.5）、多功能仪（见17.1.9）、

孔洞仪（见17.1.10）、平直度仪（见17.1.11）、轮廓仪（见17.1.12）、轧机

振动监控系统（见17.16）、数据采集分析系统（见17.17）； 

f） 删除了“热轧钢卷托盘运输线”（2016版的9.13）和“冷轧钢卷托盘运输线”（2016

版的9.14）两个术语，合并为“钢卷托盘运输线”（见11.13）； 



2 

g） 更改了“轧制”（见 4.1，2016 版的 2.1）等 700 余项术语和定义。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界定的轧制领域专业技术和设备术语的定义，为轧制领域的设备研制、技术交

流以及教学实践提供相应的基础，同时，也为轧制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依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术语标准，不需要进行试验或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对本标准的修订，体现了轧制领域及轧制设备的 新发展技术成果，促进冶金产

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冶金设备标准体系表中的“03 轧制设备”。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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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式，代替 GB/T33223-2016《轧制设备  术语》。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